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控制本市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治理大气污染，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相关

部署要求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排放总量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碳排放权交易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碳排放权交易，是指由市人民政府设定年度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单位的减排义务，碳排
放单位通过市场机制履行义务的碳排放控制机制，主要工作包括碳排放报告报送、核查，配额核发

、交易以及履约等。 

  第三条 
本市严格碳排放管理，实现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确保完成全市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碳排放权交易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遵循诚信、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本市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工作的组织实施、综合协调与监督管理。市统计、金融、
财政、园林绿化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别负责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碳排放管控和配额管理 

  第五条 
根据国家和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的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科学设立年度碳排放总量控
制目标，核算年度配额总量，对本市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实行配额管理。 

  对新建及改扩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逐步实施碳排放评价和管理。 

  第六条 
市发展改革委确定不超过年度配额总量的5%作为调整量，用于重点排放单位配额调整及市场调节。 

  第七条 
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在配额许可范围内排放二氧化碳。报告单位中自愿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非重点排
放单位，参照重点排放单位进行管理。 



  第八条 
市发展改革委设立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簿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簿”)，用于配额的发放及履约管理等。
重点排放单位及自愿参与交易的单位应进行注册登记，并通过登记簿管理本单位的碳排放权，包括

碳排放权的持有、转移、变更、上缴、转存、抵消、注销等。 

  第九条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统计局定期确定年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和报告单位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报告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向市发展改革委提交上年度碳排放报告。重点排放单位应当
同时报送本年度碳排放监测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市发展改革委应当对符合本市规定条件的第三方核查机构予以备案，建立第三方核查机构目录库，
并加强动态管理。 

  
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委托目录库中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对碳排放报告进行核查，并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
革委报送核查报告。 

  第三方核查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核查工作。 

  第十二条 
市发展改革委结合本市碳排放控制目标，根据配额核定方法及核查报告，核定并发放重点排放单位
的年度配额；并根据谨慎、从严的原则对重点排放单位配额调整申请情况进行核实，确有必要的，

可对配额进行调整。 

  第十三条 
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上缴与其上年度碳排放量等量的配额，履行年度碳排放控制责任。 

  第十四条 
重点排放单位可以用经过审定的碳减排量抵消其部分碳排放量，使用比例不得高于当年排放配额数
量的5%。 

  
来源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固定设施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和制造业协同废弃物处
理以及电力消耗所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不得用于抵消。 

  1吨当量经审定的碳减排量可抵消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三章 碳排放权交易 



  第十五条 
本市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交易主体是重点排放单位及其他自愿参与交易的单位。 

  交易产品包括碳排放配额、经审定的碳减排量等，本市探索创新碳排放交易相关产品。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确定承担碳排放权交易的场所(以下简称“交易场所”)，交易场所应当制定碳排放权交易
规则，明确交易参与方的权利义务和交易程序，披露交易信息，处理异常情况。 

  
交易场所应当加强对交易活动的风险控制和内部监督管理，组织并监督交易、结算和交割等交易活
动，定期向市发展改革委和市金融局报告交易情况。 

  第十七条 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竞价、协议转让以及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本市适时开展跨区域交易。 

第四章 监督管理与激励措施 

  第十八条 
市发展改革委应当加强对报告单位的碳排放报告、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报告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碳
排放控制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对违反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报告单位和第三方核查机构依规处理，将违
规行为予以通报，并向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主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第二十条 
市发展改革委应当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监管，可以根据需要在配额调整量范围内通过拍卖
、回购等市场手段调节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第二十一条 
市财政局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配额回购、交易管理等。具体管理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
另行制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报告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决定》进行处罚

，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交易场所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办法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交易主体造成经济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承担碳排放权交易监管职责的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碳排放权，是指碳排放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直接和间接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益。包括二
氧化碳排放配额和经审定的碳减排量。 

  
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定的，允许重点排放单位在本市行政区域一定时期内排放二
氧化碳的数量，单位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经审定的碳减排量，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市发展改革委审定的核证自愿减排量、节能项目和林业碳

汇项目的碳减排量等，单位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重点排放单位，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固定设施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总量1万吨(含)以上
，且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及其他单位。 

  
报告单位，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2000吨标准煤(含)以上，且在中国境内注册的
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及其他单位。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期间有效。 

 


